
招标公告
项目编号：SG0900G13031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七台河市第二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工程污水截流管网施工已由黑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黑发改环资[2012]950号批准建设，招标人为七台河市排水管理处，建设资金来自政府投资。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名称：七台河市第二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工程污水截流管网施工；
2.2建设地点：挖金别河西侧与倭肯河北岸；
2.3建设规模：污水截流管线22.2公里；  
2.4计划工期：2014年1月20日开工，2014年9月30日竣工；
2.5工程质量：合格；
2.6招标范围：施工图纸及工程量清单所示全部内容；
2.7标段划分：本工程共划分四个标段，第二标段: K9+520—K12+162及倒虹管段。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第二标段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及以上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3.2本次招标要求投标申请人拟派项目经理具有市政公用工程专业贰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经过年检，证企相符，且未担任其他在施建设工程项目的项目负责人。
3.3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4同一标段同一集团公司中母公司与子公司同时申请时，只接收母公司的申请；母公司没有申请时，只接受一个子公司的申请。（集团公司包括具有投资参股关系的关联体，具有直接管理或被管理关系的子母公司，法人代表人为同一人的两个及两个以上法人。）
3.5本招标项目采用资格后审的资格审查方式，主要资格审查标准、内容等详见招标文件，只有资格审查合格的投标申请人才有可能被授予合同。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请于2013年12月27日至2014年1月3日，每日上午9:00时至11:00时，下午14时至16:00时(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在七台河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建设大厦七楼）购买招标文件。
4.2 购买招标文件时被授权人携带企业营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副本、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法定代表人授权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及法定代表人本人签字的身份证复印件、被授权人身份证（被授权人必须是本项目的项目经理）、不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证明原件、市政项目经理证书（建造师证书）、市政项目班子人员岗位证书（施工现场技术负责人1人、工长1人、质检员1人、安全员1人、造价员1人）、黑龙江省省外的投标人应有黑龙江省建设厅开具的建筑市场备案手续等以上材料的原件及相应复印件；有不良记录的企业不接受报名，投标人需在黑龙江工程招投标网上报名成功后(投标企业携带企业锁进行现场查验)才能携带上述证件原件及复印件购买招标文件。注：项目经理、安全员还须具有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4.3招标文件每标段售价人民币500元，售后不退。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详见招标文件，地点为七台河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建设大厦七楼）。
5.2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6.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http://www.chinabidding.com.cn>）、黑龙江工程招投标网（<http://www.hljztb.com>）、《七台河日报》发布。
7.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七台河市排水管理处  
联 系 人：陈阽陂      
电    话：0464-2997360
代理机构：黑龙江驿煊广通招标有限公司   
地    址：哈尔滨市南岗区长江路201号    
邮    编：150001           
联 系 人：周先生  赵女士      
电    话：0451-53000011 
传    真：0451-53000288          
电子邮件：yxgtzb2006@163.com           

